
2023年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 电价调整
通知(优质9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们又将迎来新的
喜悦、新的收获，一起对今后的学习做个计划吧。计划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
资源和任务。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一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物价局(发展改革委)，国网
湖北省电力公司，华能集团华中分公司、华电湖北发电有限
公司、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有关发电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降
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合理调整电价结构的决定，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决定提高我省燃煤电厂标杆
上网电价。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向发电企业征收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由每千瓦时0.83分钱
降低至每千瓦时0.62分钱(见附件1)。

二、提高燃煤电厂标杆上网电价(不含参与市场交易的燃煤电
厂上网电量电价)。将我省燃煤电厂标杆上网电价(含税，含
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由每千瓦时0.3981元上调至每千瓦
时0.4161元。未执行标杆电价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含外
资电厂超政府承诺利用小时上网电量)同幅度上调。全省各燃
煤电厂调整后的上网电价标准见附件2。

三、以上政策自20xx年7月1日起执行。



附件：1.湖北省电网销售电价表(20xx年7月1日起执行)

2.湖北省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表(20xx年7月1日起执行)

湖北省物价局

20xx年x月x日

附件1：

湖北省电网销售电价表(20xx年7月1日起执行)

单位：元/千瓦时

注：1.上表所列价格，均含农村低压电网维护费1.88分钱，
除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2分钱。

2.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0.62分钱和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05分
钱。

3.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0.1分钱，其他类别用电1.9分钱。

4.抗灾救灾用电按表列分类电价降低2分钱执行。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二

养老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8%，个人按缴费工资的8%;

医疗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9%，个人按缴费工资的'2%;

失业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个人按缴费工资的0.5%(农
业户口个人不缴纳);



工伤保险：单位按行业种类，行业基准费率分别
为0.7%、1.2%、1.9%，各单位根据上年度的工伤发生情况，
在对应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执行100%、120%和150%的标准。
个人不缴纳。

生育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个人不缴纳。

截止社平工资发布之前，青岛社会保险的最低缴费基数
为2134元/月

鉴于青岛统计局还没有公布社平工资，根据《关于做好度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核定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参保单位及其职工申报20xx年的缴费基数，暂用20xx年度
青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2688元(月均3557元)进行封顶保
底，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度青岛市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公布后，统一使用度青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重新封顶保底核定缴费基数，并对缴费差额统一进行补收，
重新计发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并补发差额。”

根据《关于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的通知》
的规定，“自1月1日起，参加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用人单位缴费比例由20%调整为18%。”

1月1日后，按照《关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规定，单位承担的农业户口人员养老和工伤缴费基数，按
照员工的实际工资计算，不再按照上年度社平的60%计算。

根据《青岛市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基
本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本人共同缴纳。

用人单位以本单位农民工总人数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
平均工资的60%之积为基数，按照20%的比例缴纳。



农民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以本人月工资收入为缴费基
数(本人工资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60%
的，以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本人
工资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300%的，以
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300%为基数)，按照8%的
比例缴纳，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根据《青岛市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用人单
位应当以本单位农民工总人数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
均工资的60%之积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为农民工缴纳工伤
保险费。农民工个人不缴费。”

考虑到1月单位社保费核算的变化比较大，青岛社保服务网将
核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希望对于企业社保
费核算人员提供帮助。

1、根据往年的社保基数申报经验，单位必须在申报完毕社保
缴费基数后，才可以正常代扣1月份的社保费。如果单位不进
行基数申报，及时账户中有足够的余额，也会出现1月社保费
不能正常扣缴的情况，由此产生的员工欠费责任，由单位自
行承担。

2、由于农业户口的职工单位承担养老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发
生变化，从1月开始，计算社保费的时候，应该将对应的公式
进行调整。

在养老和工伤保险的社保费缴费方面，已经没有农业户口和
城镇户口的差别。

3、从1月开始，单位就按照申报的基数为职工缴纳社保费。
因此在计算社保费的时候，就应该按照申报的基数来进行计
算社保费。差额部分，待到公布上年度社平工资后，进行多
退少补。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三

各地级以上市物价局，广东电网公司，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各有关电厂：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南方电网电价的通知》（发
改价格（20xx）1229号），结合我省实际，决定适当调整我省
燃煤机组和其他部分电厂的上网电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为解决煤价上涨以及铁路运价调整对电价的影响，我省
现有燃煤机组（含热电联产机组和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
公司#1、#2机）的上网电价在现行标准基础上一律提高1.42
分／千瓦时（含税），调整后的电价详见附件1.对附件1所列
电厂以外的地方燃煤机组，其上网电价也按上述标准调整。
各地物价局公布其调整前后的上网电价，并抄报我局备案。

二、为解决部分低电价电厂的经营困难，在煤电联动的基础
上，适当提高其上网电价，有关困难电厂具体上网电价见附
件2.

三、提高我省新投产燃煤机组的标杆上网电价。我省新投产
燃煤机组（含热电联产机组）的上网电价调整为：未安装脱
硫设备的为43.82分／千瓦时（含税，下同）；安装脱硫设备
的为45.32分／千瓦时。

四、xxx年底以前投运烟气脱硫设施且尚未在上网电价中考虑
脱硫成本的统调燃煤机组，经有验收资格的环保部门验收合
格并经我局确认后，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0.015元。有关发
电企业执行脱硫电价后，要切实运行脱硫设施。如环保部门
在线监测结果显示电厂脱硫设施无故未正常运行，我局将取
消其脱硫电价。

五、以上电价调整自20xx年7月1日起执行。



xxxx年七月五日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四

广东电网公司，各地级以上市物价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南方电网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xxx〕664号），结合我省情况，
从xxx年5月1日起，我省综合平均销售电价提高2.5分／千瓦
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省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稻田排灌、脱粒、中小化肥
生产用电价格暂不调整。

二、其余各类用户的用电价格提价标准为每千瓦时2.86分。

三、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项目中，采用离子膜法工艺的氯碱
生产用电和年产能10万吨以上的电解铝生产用电电度电价在
原基础上每千瓦时提价1.43分。

四、鉴于部分趸售县购省网电量的比例较重，趸售电价调整
后，扣除电价不调整的电量，大工业、非普工业和商业用户
电价提高幅度较大的实际，决定控制各地实际电价调整幅度，
同时适当调整省电网公司对部分县的趸售电价。

考虑到仍属趸售体制的揭阳市农电公司、潮州枫溪和意溪镇、
汕尾市海丰、陆丰、陆河县和华侨管理区与直供地区已实现
同价，此部分趸售地区购网电电量较多，大工业、非普工业
和商业用电电量较少，如其趸售电价调整2.86分／千瓦时，
供电部门将收支失衡，经营出现较大困难，为此，同时适当
调整省电网公司对此部分地区的趸售电价。

调整后我省各地的电价价目表和峰谷电价表见附件1。



五、广东电网公司对深圳市的趸售电价调整为58.44分／千瓦时
（含税）。深圳市调整后的销售电价价目表见附件1。

六、我省的中小化肥生产用电、氯碱生产用电的用电价格仍
按我局有关文件规定执行，不实行峰谷电价。

七、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等６个高
耗能行业实行的差别电价政策仍按我局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对企业自备电厂有关价格、收费政策，我局将在近期另行文
规范。

八、以上电价调整自xxx年5月1日起执行。

九、各地价格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本通知规定的各项措施及时得到贯
彻落实。各地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局。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五

养老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8%，个人按缴费工资的8%;

医疗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9%，个人按缴费工资的2%;

失业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个人按缴费工资的0.5%(农
业户口个人不缴纳);

工伤保险：单位按行业种类，行业基准费率分别
为0.7%、1.2%、1.9%，各单位根据上年度的工伤发生情况，
在对应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执行100%、120%和150%的标准。
个人不缴纳。

生育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个人不缴纳。

截止社平工资发布之前，青岛社会保险的最低缴费基数



为2134元/月

鉴于青岛统计局还没有公布社平工资，根据《关于做好度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核定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参保单位及其职工申报20xx年的缴费基数，暂用20xx年度
青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2688元(月均3557元)进行封顶保
底，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度青岛市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公布后，统一使用度青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重新封顶保底核定缴费基数，并对缴费差额统一进行补收，
重新计发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并补发差额。”

根据《关于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的通知》
的规定，“自1月1日起，参加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用人单位缴费比例由20%调整为18%。”

1月1日后，按照《关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规定，单位承担的农业户口人员养老和工伤缴费基数，按
照员工的实际工资计算，不再按照上年度社平的60%计算。

根据《青岛市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基
本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本人共同缴纳。

用人单位以本单位农民工总人数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
平均工资的60%之积为基数，按照20%的比例缴纳。

农民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以本人月工资收入为缴费基
数(本人工资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60%
的，以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本人
工资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300%的，以
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300%为基数)，按照8%的
比例缴纳，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根据《青岛市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用人单



位应当以本单位农民工总人数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
均工资的60%之积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为农民工缴纳工伤
保险费。农民工个人不缴费。”

考虑到1月单位社保费核算的变化比较大，青岛社保服务网将
核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希望对于企业社保
费核算人员提供帮助。

1、根据往年的社保基数申报经验，单位必须在申报完毕社保
缴费基数后，才可以正常代扣1月份的社保费。如果单位不进
行基数申报，及时账户中有足够的余额，也会出现1月社保费
不能正常扣缴的情况，由此产生的员工欠费责任，由单位自
行承担。

2、由于农业户口的职工单位承担养老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发
生变化，从1月开始，计算社保费的时候，应该将对应的公式
进行调整。

在养老和工伤保险的社保费缴费方面，已经没有农业户口和
城镇户口的差别。

3、从1月开始，单位就按照申报的基数为职工缴纳社保费。
因此在计算社保费的时候，就应该按照申报的基数来进行计
算社保费。差额部分，待到公布上年度社平工资后，进行多
退少补。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六

各省辖市及直管县（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办）：

经省政府同意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决定调整我省峰谷
分时电价政策和部分机组上网电价，进一步降低企业用电成
本。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取消化肥优惠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
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xxx］748号）相关要求，取消化肥优惠电价。

二、降低部分发电机组上网电价。郑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华能河南中原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上网电价，由每千瓦时0.659
元降低至0.60元；部分燃煤机组的上网电价降至我省燃煤机
组标杆电价水平。详见附件一。

三、调整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暂停执行尖峰电价，尖峰时段
并入高峰时段，电价系数按高峰系数1.57执行。

四、化肥优惠电价全部取消自xx年4月20日起执行，其余价格
自xx年6月1日起执行。

五、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依法查处电价违法行为，确保政策落实
到位。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

通知人：

日期：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七

各位员工：

端午节假期将至，首先向全体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为了度
过欢乐、祥和、平安的节日，20xx年端午节的放假时间：20xx
年6月20日至6月22日放假公休，共3天。6月20日（星期六，
农历端午节当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6月21日（星期日）公
休，6月22日（星期一）补休。

特提醒全体人员注意以下几点：



一、各部门在节前要组织一次安全检查，进行全面的安全自
查，杜绝一切安全隐患。包括：不留人的房间锁好门窗、不
用的设备应切断电源；连续使用的设备应安排专人值班，确
保使用安全；重要物品妥善保管，注意防火防盗。

二、对值班人员开会进行一次安全性的教育，教育值班人员
遵守公司制度，提高安全意识。

三、各部门在节前要加强对仓库物品的管理，严格执行出入
库管理规定。

四、做好车辆安全管理工作，节日用车严格审批。驾驶员应
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严禁酒后驾车、疲劳驾车、
超速超载开车行为。

五、所有员工端午节期间手机必须保持开机，到外地的必须
开通漫游，以便保持联络；外出回家探亲的员工，注意路途
安全，及时购买返程票，防止由于车票紧张而延误节后上班。

六、端午节期间，大家要注意安全。

祝全体员工节日愉快，身体健康！

xx公司人力资源部

20xx年5月25日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八

养老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8%，个人按缴费工资的8%；

医疗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9%，个人按缴费工资的2%；

失业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个人按缴费工资的0.5%(农



业户口个人不缴纳)；

工伤保险：单位按行业种类，行业基准费率分别
为0.7%、1.2%、1.9%，各单位根据上年度的工伤发生情况，
在对应行业基准费率的基础上执行100%、120%和150%的标准。
个人不缴纳。

生育保险：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个人不缴纳。

截止社平工资发布之前，青岛社会保险的最低缴费基数
为2134元/月

鉴于青岛统计局还没有公布社平工资，根据《关于做好度社
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核定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参保单位及其职工申报20xx年的缴费基数，暂用20xx年度
青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2688元(月均3557元)进行封顶保
底，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度青岛市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公布后，统一使用度青岛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重新封顶保底核定缴费基数，并对缴费差额统一进行补收，
重新计发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并补发差额。”

根据《关于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的通知》
的规定，“自1月1日起，参加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
用人单位缴费比例由20%调整为18%。”

1月1日后，按照《关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规定，单位承担的农业户口人员养老和工伤缴费基数，按
照员工的实际工资计算，不再按照上年度社平的60%计算。

根据《青岛市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基
本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本人共同缴纳。

用人单位以本单位农民工总人数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



平均工资的60%之积为基数，按照20%的'比例缴纳。

农民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以本人月工资收入为缴费基
数(本人工资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60%
的，以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本人
工资收入高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300%的，以
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300%为基数)，按照8%的
比例缴纳，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根据《青岛市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规定》的规定：“用人单
位应当以本单位农民工总人数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职工平
均工资的60%之积为基数，按照规定的比例为农民工缴纳工伤
保险费。农民工个人不缴费。”

考虑到1月单位社保费核算的变化比较大，青岛社保服务网将
核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希望对于企业社保
费核算人员提供帮助。

1、根据往年的社保基数申报经验，单位必须在申报完毕社保
缴费基数后，才可以正常代扣1月份的社保费。如果单位不进
行基数申报，及时账户中有足够的余额，也会出现1月社保费
不能正常扣缴的情况，由此产生的员工欠费责任，由单位自
行承担。

2、由于农业户口的职工单位承担养老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发
生变化，从1月开始，计算社保费的时候，应该将对应的公式
进行调整。

在养老和工伤保险的社保费缴费方面，已经没有农业户口和
城镇户口的差别。

3、从1月开始，单位就按照申报的基数为职工缴纳社保费。
因此在计算社保费的时候，就应该按照申报的基数来进行计
算社保费。差额部分，待到公布上年度社平工资后，进行多



退少补。

因工作计划调整的通知篇九

各市、州、直管市：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降
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合理调整电价结构的决定，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决定提高我省燃煤电厂标杆
上网电价。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向发电企业征收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由每千瓦时0.83分钱
降低至每千瓦时0.62分钱(见附件1)。

二、提高燃煤电厂标杆上网电价(不含参与市场交易的燃煤电
厂上网电量电价)。将我省燃煤电厂标杆上网电价(含税，含
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由每千瓦时0.3981元上调至每千瓦
时0.4161元。未执行标杆电价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含外
资电厂超政府承诺利用小时上网电量)同幅度上调。全省各燃
煤电厂调整后的上网电价标准见附件2。

三、以上政策自20xx年7月1日起执行。

通知人：

日期：


